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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切結書 

 

本人           報考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聯合

甄選，茲切結保證本人無教師法第 19 條第 1 項各款及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第 31 條、第 33 條規定情事且無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情

事，若有上述情形者，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 

特此切結 

 

此致 

 

南投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 

 

立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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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切    結    書 
 

立切結書人                    因下列原因（請在□打勾） 
 

□本人已修畢教育學分，檢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教師資格考試通過證明(如成績單)、修習教育實習成績
及格證明(若以任教年資抵免修習教育實習者，請檢附教
學演示及格證明，及同意抵免修習教育實習或免修習教
育實習證明)，若無法於115年10月31日前取得合格教師
證，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特此切結。 

 
□申請加科登記並報名該科甄選，未能於報名時取得加科
登記教師證者，得准先持師資培育機構師資培育機構教
師證書送審證明文件，或師資培育機構中等學校專門科
目認定證明書，以切結方式參加甄選，倘經錄取後應於
民國115年8月31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並繳交至受聘學
校。 

 
□公費合格教師履行服務義務未期滿者，錄取後應償還公
費或取得免償還公費並取得證明。此致證明，於民國115
年8月1日前向原師資培育機構申請償還或免償還公費並
取得證明。 

 

報考南投縣115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如經獲錄取而未能
於甄選簡章規定期限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明書者，願無條件放棄
錄取資格，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 

 
 

立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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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一 

 

                         （校名）同意書（現職教師務必填用）  

 

 

       茲同意本校教師        參加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民

中學教師聯合甄選，該師倘獲錄取，同意依規定向本校辦

理離職手續，並據以發給離職證明書。 
 

此致 

 

南投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 

 

 

 

 

 

 

 

 

校 長 
 

 

 

 

 

                                   （請蓋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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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之二 

切  結  書（現職教師用） 
 

本人           以現職教師身分，報考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民

中學教師聯合甄選，如獲錄取，而無法於 115 年 8 月 1 日前提交

離職證明書，同意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特此切結。 

 

 

此致 

 

南投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 

 

立切結書人：                      （簽章） 

原服務學校: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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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委    託    書 
    委託人         因故未克親自報名南投縣 115 學年度   

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複試現場資格審查，特全權委託       

代為辦理，絕無異議。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被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被委託人需出示本人及委託人雙方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駕

照、護照及健保IC卡，需於有效期限內)正本驗明身分，影本不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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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身分證 

(反面) 黏貼處 

附件五 

 

南投縣115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 

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表 

 

 

報考類別：                    ；准考證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 

(正面) 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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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教學演示版本(使用 114 學年度版本) 

課 程 領 域 版本 冊數 

語文領域 
(國文) 

南一 第五冊 

語文領域 
(英文) 

康軒 第二冊 

社會領域 

(歷史) 
翰林 第一冊 

數學領域 翰林 第二冊 

自然領域 

(理化) 
南一 第六冊 

健康與體育領域 

(體育) 
翰林 第一冊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 

語文領域 
(國語文) 南一 第二冊 

數學領域 南一 第二冊 

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 

數學領域 南一 第六冊 

自然科學領域 

(理化) 
翰林 第四冊 

自然科學領域 

(生物) 
康軒 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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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成 績 複 查 委 託 書 
□初試 

□複試 

委託人___________因故未克親自至南投縣申請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初試成績複查，特全權委託

__________代為辦理，絕無異議。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被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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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初試成績複查申請書 
                                      收件編號： 

應考人姓名  
考試類科 

 准考證編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複查科目

(請勾選) 

成績分數(應考人自填) 複查成績分數(複查單位填寫) 

□專門科目   

□教育學科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限於民國 115 年 6 月 5 日上午 9時至 11 時親自或委託他人並持准考證、網路列印個人成績

單、身分證明文件、申請書(一式兩份)至草屯國民小學申請複查(各科複查費新臺幣壹佰元

整)，逾時不予受理。 

二、複查項目僅限應考人申請部分，未申請複查部分，概不複查。 

※複查結果 

經本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調查結果，台端複查成績結果如下： 

□ 複查無誤。 

□ 複查有誤，經查應修正如下： 

□專門科目，分數修正為：      分 

□教育學科，分數修正為：      分 

 

(本欄由複查單位填寫，應考人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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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複試成績複查申請書 
                                      收件編號： 

應考人姓名  
考試類科 

 准考證編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住址  

複查科目 成績分數(應考人自填) 複查成績分數(複查單位填寫) 

□口試   

□教學演示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限於民國 115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 時至 11 時親自或委託他人並持個人成績單及身分證明文

件至草屯國民小學申請複查(各科複查費新臺幣壹佰元整)，逾時不予受理，且複試成績複查

限於口試及教學演示。 

二、複查項目僅限應考人申請部分，未申請複查部分，概不複查。 

※複查結果 

經本縣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調查結果，台端複查成績結果如下： 

□ 複查無誤。 

□ 複查有誤，經查應修正如下： 

□口試，分數修正為：      分 

□教學演示，分數修正為：      分 

 

(本欄由複查單位填寫，應考人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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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委    託    書 
委託人____________因故未克親自參加南投縣 115 學年度國

民中學教師聯合甄選公開介聘作業，特全權委託___________代

為辦理，絕無異議。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被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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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身心障礙應考人應考服務申請表(初試)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電話 

 行動電

話 

 

通訊處 

 

緊急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身心障礙

證明 

證明字號：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重新鑑定日期： 

障礙 

情形 

□聽覺障礙 

□視覺障礙：□全盲  □弱視 

□肢體障礙： 

障礙部位 □上肢單側慣用手 

□上肢單側非慣用手 

□上肢雙手 

□下肢 

□其他障礙(說明需求):                

                                     

申請服務

項目 

□輔助設備(應考人自備，需經檢查後使用) 

□放大鏡□擴視機□點字機□輔具(含助聽器)  □醫療器材 

□延長作答時間(由休息時間扣除) 

□放大試卷 

□代讀試卷(由監試人員代讀) 

□重繕或代劃答案卡 

□說明規則及特別提醒 

□安排在一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 

□特殊桌椅(請說明所需設備及規格)：                                          

繳驗 

證件 

□身心障礙證明繳交影本正反兩面(須在有效期限內) 

□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開具日期為民國 115年1月9日之後) 

准考證 

號碼 
 

審查 

小組 
(簽章) 

審查小組認定 

結果 
 □查符   □不通過 


